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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特殊情况
	审核要求

	1
	证照
	遗失
	1、已办理“多证合一”，证照遗失，不予受理（办理个人数字证书或其他途径补办登记证照后再申请）。
2、未办理“多证合一”，证照或代码证其中之一遗失，机构先行登报，凭登记证照或代码证和报纸遗失证明予以受理。
3、未办理“多证合一”，证照和代码证都遗失的，不予受理（办理个人数字证书或其他途径补办登记证照后再申请）。

	
	
	过期
	1、已办理“多证合一”，证照过期，不予受理。
2、未办理“多证合一”，证照与代码证均过期，不予受理。
3、未办理“多证合一”，证照或代码证其中之一过期，另外一证有效，予以受理。

	
	
	状态异常或信息不符
	1、登记证照己注销、己吊销、未年检（年报）的，不予受理。
2、代码证与登记证信息不符。机构名称、注册号不符的不予受理；其他信息不符的予以受理。

	2
	身份证件
	身份证丢失
	凭有效的“临时身份证”予以受理。

	1、 
	
	无法提供法人/负责人身份证原件
	凭加盖单位公章的身份证复印件受理，要求复印件和公章清晰。

	2、 
	
	非中国大陆居民
	港、澳、台人士提供回乡证、台胞证，外国人提供护照。除此之外，不予受理。

	3、 
	
	合伙企业的“执行事务合伙人”为公司
	查验执行事务合伙人的代码证（如已“多证合一”，则查验营业执照）。收取复印件1份，加盖公章，清晰无误。委派代表的身份证件不作要求。

	3
	复印件
	信息复印不全
	证件关键信息必须齐全，才予以受理。

	4
	加盖公章
	盖章注明权限
	加盖了写有公司名称或使用目的的章，如“本章/复印件只用于XXX公司办理XXX业务”，若XXX公司与申请机构名称不符，XXX业务与办理ODC业务不符，不予受理。

	
	
	总公司或分公司
	申请单位为分公司的，加盖总公司或分公司公章的，都予以受理。

	
	
	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公司
	执行事务合伙人证照上，盖申请机构公章，不是“执行事务合伙人”公章，才予以受理。



